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公司负责人胡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志凌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董事林学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现场会议，书面委托董事王晶

女士代理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314,190,944.85 261,544,499.10 2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230,644.34 22,068,829.85 5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297,708.07 21,534,632.21 4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339,473.01 -157,501,184.02 13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5 0.043 51.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5 0.043 51.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27% 1.6% 0.67%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元）

3,089,476,276.41 2,983,395,637.27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9,707,123.97 1,446,139,345.08 2.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2,401.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6,090.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678.79

所得税影响额

158,904.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9,329.57

合计

932,936.27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8,79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6% 183,999,689 0

质押

172,5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6,004,115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5,433,101 0

中国民生银行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5,004,890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2,624,492 0

胡钢 境内自然人

0.34% 1,725,080 1,293,81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600,000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1,499,931 0

郭承瀚 境内自然人

0.29% 1,482,189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1,479,963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3,999,689

人民币普通股

183,999,68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4,115

人民币普通股

6,004,1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433,101

人民币普通股

5,433,101

中国民生银行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4,890

人民币普通股

5,004,89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624,492

人民币普通股

2,624,49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99,931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31

郭承瀚

1,482,189

人民币普通股

1,482,18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79,963

人民币普通股

1,479,963

俞正福

1,4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胡钢先生现任新大陆集团董事长及

本公司董事长，两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前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的

510

万股系福建新大陆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因融资融券业务划转至该账户，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上仍持有公司

189,099,689

股，占比

37.06%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426.23万元，减幅 30.96%，主要系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2.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 12,059.14万元，增幅 409.98%，主要系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

收益率相对较高的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3.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 23.72万元，增幅 68.84%，主要系下属子公司装修所致。

4. 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3,500万元，主要系公司归还借款所致。

5. 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4,598.02万元，减幅 75.44%，主要系到期结算所致。

6. 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13,602.04万元，增幅 39.25%，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福建新大陆地产

有限公司房产预售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7.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 2,496.75万元，减幅 70.53%，主要系支付期初员工薪酬所致。

8. 应付利息期末较期初减少 191.38万元，减幅 90.69%，主要系借款减少所致。

9. 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2,650.78万元，增幅 51.66%，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福建新大陆地

产有限公司房产预售预收定金增加所致。

10.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5,264.64万元，增幅 20.13%，主要系报告期内物联网相关业

务肉菜溯源项目、电子支付业务等较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11.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587.51万元，增幅 34.39%，主要系员工薪酬和广告宣传费用

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310.22万元，减幅 306.96%，主要系公司借款减少，利息收入

增加所致。

13.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196.64万元，减幅 210.55%，主要系公司本期公司投资的联营

企业和合营企业亏损所致。

1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6.18万元，增幅 50.58%，主要系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20,584.07万元，增幅 130.69%，主要系

下属子公司福建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房产预售收房款增加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6,558.08万元，减幅 181.58%，主要系公

司今年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福建新

大陆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新大陆集团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

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上的，其将于第一次减持

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2008

年

12

月

11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未违反承

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福建新

大陆电

脑股份

有限公

司

(1)

本公司将不以任何形式擅自或变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用于公司之子公司福建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正在开发的

“江滨世纪花园”项目，前述“任何形式”包括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2)

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后，将依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法规之规定，由公司在商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商业银行、保荐人签订三

方监管协议。

2010

年

07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未违反承

诺

福建新

大陆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

（

1

）继续遵守并履行

1999

年

9

月

30

日与公司签署的《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对于该合同项下许可给公司

(

包含其附属公司，下同

)

所使用的商标，保证不将其许可给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第三

方使用。 （

2

）若公司

(

包含其附属公司，下同

)

将来在云南省大理

州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域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经营业务，新

大陆集团同意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的资

产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新大陆集团向公司转让该等

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其相关业务

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3

）新大陆集团

（包括其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目前与公司不构成同

业竞争，若因双方的业务发展导致新大陆集团的业务与公司的

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时，新大陆集团同意由公司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

径促使其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公司转让

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新大陆

集团相关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4

）继续履行公司与新大陆集团于

1999

年

9

月所签署的《避免

同业竞争协议书》。 （

5

）作为控股股东，将不指使公司以任何形

式擅自或变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江滨世纪

花园”项目（前述“任何形式”包括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下同）；将行使股东权利，促使公司履行其所作出的

承诺。

2010

年

07

月

05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

未违反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新大陆

电脑股

份有限

公司

1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分配股利。

2

、公司在盈利、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下，应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3

、若公司业绩快速

增长，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4

、在满足股利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向股东进

行一次利润分配。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

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5

、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公司未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

未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2012

年

06

月

08

日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四、对 2013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3

年

01

月

2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财富证券 公司基本面，未提供材料

2013

年

03

月

1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 公司基本面，未提供材料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3-015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3年 4 月 11 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了此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7人(其中独立董事 3名)，实到 6人（独立董事 3 名），董事林学杰先生

委托董事王晶女士参加会议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胡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此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3 年一季度

报告全文》和《公司 2013年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聘请林建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3-017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3年 4月 23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湖南省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其正式通知本公司已中标湖南省怀通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施

工第 JD2标段。 中标总价款为人民币伍仟肆佰零壹万柒仟零柒拾贰元整（￥54,017,072.00元）。

项目计划工期为 9个月。

上述项目的中标将对本公司高速公路信息化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具有积极意义，也将对本公司

业绩造成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董事长龙大伟、总裁郑成武、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邹勇华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1,084,876,479.84 772,081,242.05 4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8,293.04 3,084,817.42 2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87,983.00 -5,900,506.62 12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276,593.15 19,300,791.19 -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26 0.01 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26 0.01 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2% 0.2% -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3,218,429,727.53 3,033,540,032.44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1,581,876.71 1,608,156,662.29 0.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313.8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36,233.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5,945.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500.00

所得税影响额

351,210.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6.55

合计

2,040,310.0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73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0.11% 119,139,670 0

——— ———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睿富

2

号

其他

5% 14,850,000 0

——— ———

鹰潭市经贸国

有资产运营公

司

国有法人

2.92% 8,677,706 0

质押

4,338,800

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4,317,138 0

——— ———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3,385,690 0

——— ———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7% 2,001,485 0

——— ———

田农 境内自然人

0.57% 1,700,000 0

——— ———

杨玉娟 境内自然人

0.55% 1,624,600 0

——— ———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1,615,859 0

——— ———

华西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1,438,600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19,139,670

人民币普通股

119,139,67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

2

号

14,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50,000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8,677,706

人民币普通股

8,677,706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317,138

人民币普通股

4,317,13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385,690

人民币普通股

3,385,69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01,485

人民币普通股

2,001,485

田农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杨玉娟

1,62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4,6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615,859

人民币普通股

1,615,859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合并资产负债表大幅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43,402,823.32 19,321,797.09 124.63%

主要原因为往来款项增加

2、合并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084,876,479.84 772,081,242.05 40.51%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同比

大幅度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023,396,571.61 707,761,416.77 44.60%

主要是随收入同步增长

财务费用

14,113,795.69 25,091,952.15 -43.75%

主要是本报告期贷款利息同比

减少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

5,625,275.63 114,866.22 4797.24%

主要是是应收款项增加导致

投资收益

5,463,468.73 -1,357,807.58 502.37%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对子公司丧

失控制权形成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3,306,543.96 9,313,371.03 -64.50%

主要是本报告期政府补助同比

减少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6,701,576.83 72,293,270.23 -76.90%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的其他往

来款项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7,117,981.72 44,271,498.64 -38.75%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的其他往

来款项减少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7,500,000.00 2,859,382.90 512.02%

报告期对外投资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994,715.06 2,335,661.12 -1983.61%

主要是是投资活动支出同比增

加所致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670,786,408.28 501,015,943.69 33.89%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新增长期借

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16,854,015.02 43,094,631.80 -60.89%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的借款利

息及股利均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6,788,713.49 7,463,045.50 1598.89%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新增长期借

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2年 6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诚志利华” ）与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创高科

技”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2.59%股权以人民币 3,368.8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实创高科技。 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59%股权的议

案》

截至本报告期末，实创高科技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了部分转让款

1685 万元，此次交易的股权交割及工商登记变更还未办理。

公司将督促受让方尽快办理股权交割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支付余款。

其他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

示材料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公

告

2013

年

02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1

公司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3

年

0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3

公司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2013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8

公司关于公司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2013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3-09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严格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以及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3

年

03

月

11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 构 银杉投资公司

公司生物医药产品、液晶

显示材料产品产能及销

售情况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龙大伟

2013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13-1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13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00；

召开地点：江西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

西）华江大厦公司总部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主 持 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规定。

2、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130,817,01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4.0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27,236,946.00 元，期末可供母公司分配的利润 43,278,502.24 元。

公司拟以 2012 年末总股本 297,032,41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本次分配派发现金红利 5,940,648.28 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13 年度公司向各银行申请 12.70 亿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拟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

2.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迎宾支行

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

2.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西湖支行

2.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0.5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城支行

0.6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0.8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0.5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0.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阳明支行

2.00

合 计

12.70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诚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阳明支行申请 0.65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 3.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 3.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申请 0.8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申请 1.5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 1.2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 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珠海华

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0.4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清华园支行申请 0.60 亿元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微路支行申请 0.5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 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 0.6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支行申请 0.35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

司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广场支行申请 0.2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

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营业部申请 1.00 亿元综合授

信（固定资产贷款，期限 56 个月）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

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营业部申请 0.30 亿元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

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 0.26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

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 0.2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李学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本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81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新修订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吴明辉先生、王欣新先生、张蕊女士向大会作了 2012 年度工

作的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李雷勇、 苑宇衡律师现场见证，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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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以书

面方式通知，并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

街 299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华江大厦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

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龙大伟先生主持，经过充

分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 。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学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并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7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简历：

李学峰，男，1964 年 9 月生，注册会计师，硕士，黑龙江大学毕业。 曾任万达

集团财务部常务副总经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万达学

院副校长、万达学院党支部书记。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013年 4 月 24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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